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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有的法规规章还不能完全

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

群众利益的需要，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立法工作中存在部门化倾向。

为此，意见提出，我省将健全向下级

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所有法规草案都

要征求下级人大意见。健全法规规章起草

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增加人大代表列

席人大常委会会议人数，更多发挥人大代

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规作用。

我省将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

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

三方起草法规规章草案。探索开展政府立

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建立健全立法后评

估机制。

“一把手”
不直接“管钱”、“管帽子”
省委出台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意见

11月27日，我省公布《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意见》，旨在达到不断
提高我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深入推进，立法质量显著提升；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法治政府加快建成；司法体制机制健
全完善，司法公信力的目的。 记者 祝亮

【科学立法】

【依法行政】

意见提出，我省将大幅减少市县两级

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

工商质监、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

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

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在有条件的领域

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此外，还将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

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

范围、种类、幅度，并向社会公布。

决策严重失误，严格追究行政首长

意见提出，我省将把公众参与、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

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研究制定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确保决策制度科

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

责任倒查机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对决策

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

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

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

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实现重大决策

依法依规、集体决定、公开透明、终身负责。

市县级执法队伍种类今后会大幅“缩水”

为了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意

见提出，我省将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

制度，实行主要负责人不直接分管人事、财

务、工程建设等事项制度和末位表态制度。

制定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对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建设用

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等

实行统一制度规则、统一平台交易、统一服

务标准。

制定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企

业国有资产、政府采购、土地出让金、矿业

权交易、城乡规划等监督管理制度。对权

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

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

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一把手”不直接“管钱”、“管帽子”

【公正司法】

起草法规规章草案今后或由第三方执行

领导插手案件将被记录和追责
为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

检察权，意见提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

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职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

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

度，制定实施具体操作办法。

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

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

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

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

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非因法定事由，非

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

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推进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

意见提出，我省将推动审判权和执

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刑

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严

格罪犯交付执行和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程序，统一全省罪犯减刑、假释

标准。

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推

进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

革，逐步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级遴

选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

完善以法官、检察官为主体的司法人员分

类管理制度，建立法院、检察院经费、资产

等省级统一管理机制。探索实行法院、检

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

权相分离。

因违纪被开除的司法人员，终身禁止从业

意见提出，对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

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

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

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依法依纪给予严

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

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

止从事法律职业。

意见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

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

人 民 法 院 依 法 应 该 受 理 的 案 件 ，做

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

诉权。

不过，同时也会加大对虚假诉讼、

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

坚守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在刑事诉

讼中对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

罚、积极退赃退赔的，及时简化或终止

诉讼。

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有案必立


